公共场所新、改、扩建工程项目选址和设计审查、竣工验收

不合格





限期整改





验收不合格





不予许可





继续整改





验收合格





合格





上报主管所长、所长、局主管科长、局长审批，做出许可决定





发放卫生许可证


（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，其中不包含材料补正、检验、监测和整改期限）





验收不合格





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审查





合格





不予受理（以书面形式告知）





材料补正





不合格





材料审查





受理科室一次性告知需提交材料





申报单位提交书面申请








